
临政办字〔2019〕 19 号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做好2019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作的

通  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推动全区妇女儿童事业健康发展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2019年继续开展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展第二轮农村妇女“两癌”免费检查项目及救助工作。制定《临淄区第二轮农村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启动我区第二轮农村妇女“两癌”免费检查工作，自2019年起，以三年为一个周期，对全区35—64岁农村户籍妇女进行“两癌”检查，并继续做好城镇贫困妇女“两癌”检查工作。2019年计划完成26000 名农村妇女“两癌”免费检查。对在“两癌”项目检查中被确诊患有“乳腺癌”或“宫颈癌”的贫困妇女及时进行救助。(责任单位：区卫健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、临淄医保分局、区妇联)
二、全面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项目。重点落实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措施，重视婚前、孕前保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，进一步提高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率。强力推进二、三级预防措施，继续推动无创产前基因和新生儿耳聋基因联合筛查，完善产前诊断转诊机制建设，努力减少严重多发致残出生缺陷的发生。探索开展新生儿视力筛查，不断扩展筛查面。继续开展病残儿鉴定及残疾儿童筛查、随报与早期康复工作。为全区85名以上0—17岁残疾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救助。(责任单位：区卫健局、区残联) 

三、提高妇女就业创业能力。举办“春风行动”“就业援助月”、创业知识培训、巾帼创富课堂等活动，提高妇女创业就业能力。通过农广校、新农村新生活新农民培训等载体对全区8000名农村妇女开展培训，培养善经营、会管理、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女农民。开展“巾帼创业创新行动”，扶持建立5处巾帼居家创业就业示范基地。(责任单位:区人社局、区妇联、区农业农村局)

四、深入开展“美在家庭”创建活动。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，按照“家风美、生态美、庭院美、居室美、厨厕美”的创建要求，引导群众互比、互学、互促，营造户户争星、街街比美、村村争先的浓厚氛围，不断提升家庭环境和文明理念，实现“户户清洁、家家和美”的目标。统筹资金120万元，择优对40个区级“美在家庭”建设示范村（居）进行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妇联）

五、继续实施校舍改扩建项目。在齐陵中心小学实施改扩建项目，规划投资2705万元，建筑面积6054平方米，新增班级18个，增加学位810个。为东部城区儿童创造优良的学习环境，促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(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和体育局)

六、加强婴幼儿配方食品安全监管。开展婴幼儿配方食品专项检查，定期对商超、母婴用品店、农村市场等重点场所销售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开展监督抽检，依法严厉打击销售标签标识不符合要求、无合法进货来源、未按要求储存、无中文标签的婴幼儿配方食品等违法行为，督促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规范食品经营行为。(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)

七、实施阅读推广项目。开展城市书房建设，完善临淄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阵地作用，通过开展“第二届经典诵读大赛”“临图少儿国学讲堂”“临图考工学院”“临图六艺课堂”“书香进校园”、公益展览等活动，切实培养妇女儿童的阅读习惯。(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) 
八、继续实施护校安园项目。组织开展“护苗”等扫黄打非专项行动，确保校园及周边环境安全健康；在寒暑假期间，对校园周边文化环境进行专项检查，净化网上环境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。(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、临淄公安分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)

九、建设完善城市公厕设施。 2019年新建改建7处城市公厕，设置第三卫生间，安装安全把手、儿童座便器、洗手台及母婴台等设施，满足老、幼及行动不便者的使用需求。(责任单位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)

十、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。加大《反家庭暴力法》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宣传力度，开展模拟庭审、“法律宣讲进校园”、巾帼维权志愿者“进社区、进家庭、到身边”等形式的宣传活动；继续开展“幸福护航”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行动，在区级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和镇（街道）婚姻家庭调解室开展婚恋教育、新婚登记、婚姻经营、家庭纠纷调解、法律咨询、离婚缓冲引导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妇联、区民政局、临淄公安分局、区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司法局）

以上实事要在年内完成。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负责定期调度；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结合实际，尽快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责任科室、责任人，建立工作台账，确保实事项目高标准、高质量如期完成。各有关部门、单位按照职责要求，按季度将办实事工作进展情况（见附件）报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。

联系电话：7220350，电子邮箱：lzqfl@zb.shandong.cn

附件：2019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作进展情况报表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

2019年6月25日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            

2019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作进展情况报表（第   季度）
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实事名称
	责任单位
	本季度具体措施
及任务进度情况
	完成
时限

	1
	开展第二轮农村妇女“两癌”免费检查项目及救助工作
	区卫健局
区财政局
区民政局
临淄医保分局

区妇联
	
	

	2
	全面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项目
	区卫健局
区残联
	
	

	3
	提高妇女就业创业能力
	区人社局
区妇联
区农业农村局
	
	

	4
	深入开展“美在家庭”创建活动
	区委宣传部

区妇联
	
	

	5
	继续实施校舍改扩建项目
	区教育和体育局
	
	

	序号
	实事名称
	责任单位
	本季度具体措施
及任务进度情况
	完成
时限

	6
	加强婴幼儿配方食品安全监管
	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
	

	7
	实施阅读推广项目
	区文化和旅游局
	
	

	8
	继续实施护校安园项目
	区文化和旅游局
临淄公安分局
区教育和体育局
	
	

	9
	建设完善城市公厕设施
	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	
	

	10
	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
	区妇联
区民政局
临淄公安分局
区检察院
区法院
区司法局
	
	
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、区政协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人武部办公室，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5日印发


